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 2021 年年度董事会有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公司章程》和《广

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立场，现就 2022 年 4 月 7 日公司召开的第九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发表如下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一、关于 2021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

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的要求，我们对公司 2021 年年度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进行了认

真核查，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均为部分原材料及商品采

购、出售商品、提供及接受



 

严格和审慎地控制对外担保，没有出现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 

三、关于公司 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广州智能装备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应回避

表决。 

七、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外部董事津贴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对第九届董事会外部董事（含独立董事）津贴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外部董事（含独立董事）津贴是结合外部董

事（含独立董事）履职情况、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及行业地区的发展水平而作出的，有

利于调动公司外部董事（含独立董事）的工作积极性、强化外部董事（含独立董事）勤

勉尽责的意识，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同意将第九届董事会外部董事（含独立董事）

津贴事宜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余鹏翼、廖锐浩、叶广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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